
DOI 10.15302/J-SSCAE-2024.10.016

中国工程科学 2025 年 第 27 卷 第 1 期

数据空间工程建设模式及推广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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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在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促进

数据安全有序流通和价值高效释放的数据空间建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聚焦数据空间的工程建设模式及推广应用，在

梳理分析国内外数据空间相关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数据空间工程建设的驱动要素视角，提出了战略引领型、技术

驱动型、需求拉动型、生态赋能型4类数据空间，总结了“政府主导+数据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数据开发利用”“场景牵

引+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合作+数字城市建设”4种数据空间工程建设模式。研究建议，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强化关键技术

创新、深化应用体系建设和启动试点示范工程，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数据空间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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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e, data has become a 
new key factor of production,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way of production, life, and social governance. Constructing a data space to 
promote the safe and orderly circulation of data and the efficient realization of data values has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data space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proposes four types 
of data space from a driving factor perspective: strategy-leading, technology-driven, demand-driven, and ecological-enabling. 
Additionally, it summarizes four construction modes: “government-led + data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 data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cenario-driven +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ervice cooperation + digital city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mproving the policy support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key 
technologies,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systems, and launching pilot demonstration projects, thu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ina to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ly advanced data 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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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数据空间作为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数据要

素价值创新应用的数据基础设施，是构建全国统一

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对推动数字基础技术创新、

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

有重要意义。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

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引领和推动相应领域的发展，

为数据空间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

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

2024年，国务院提出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协同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数字基础设施；国家数据

局印发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

2028年）》提出，到2028年建成100个以上可信数

据空间，形成一批数据空间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

基本建成广泛互联、资源集聚、生态繁荣、价值共

创、治理有序的可信数据空间网络，各领域数据开

发开放和流通使用水平显著提升，初步形成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数据生态体系。

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纷纷布局数

据战略，制定顶层设计与共享框架，促进数据空间

在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应用，打造了一批具有示范意

义的行业数据空间。我国高度关注数据空间建设，

积极探索和推进企业级、行业级等数据空间的建

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整体来看，我国数据空间

尚处于建设初期，仍存在定义与内涵不统一、建设

标准不一致、互联互通难等问题，尤其在工程建设

模式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探索相对较少，难以满足我

国统一数据市场发展需要，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本文所述数据空间指人、机、物网络互联产生

的大量数据，通过社会再生产，再作用于人、机、

物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

新空间[1]。数据空间具备新型的本体、结构、运算

和要素价值体系，其特征是“数据一切、计算赋

能、引领变革、定义未来”[2]。立足我国数据空间的

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需求牵引的思路，本文

从数据空间的驱动因素出发，聚焦我国数据空间

“建设什么、谁来建设、如何建设”等议题，提出

数据空间的工程建设模式和推广应用策略，促进

“政产学研”各方力量联合打造适应数据特征、符

合发展规律、彰显创新引领的数据空间示范工程，

为推动数据空间上升为国家战略奠定基础。

二、国内外数据空间工程建设实践进展

（一）欧盟：以联盟方式推动数据空间建设

欧盟是数据空间建设的先行者，其数据空间建

设规划最为宏大、实践最为丰富。欧盟委员会是推

动数据空间工程建设的主体[3]。2020年，欧盟委员

会发布了“欧洲数据战略”，制定了工业数据空间

的顶层规划，从技术、组织、法律等层面搭建了

“三横两纵一应用”的欧洲共同数据空间建设架构，

明确了由点及面的推进思路[4]，旨在促进欧盟数据

驱动型产品和服务开发。欧盟数据空间工程建设的

特点主要有：重视数据主权和隐私保护[5]，确保数

据所有权和控制权归数据所有者，制定明确的数据

使用规则并建立基于信任和透明度的数据共享机

制，建立系统的数据互操作性[6]。截至2024年1月，

欧盟已建构了14个共同数据空间，包括农业、文化

遗产、能源、金融、绿色交易、健康、工业（制造

业）、语言、媒体、通信、公共管理、研究与创新、

技能、旅游业等领域[7]。欧洲健康数据空间

（EHDS）是欧盟在健康数据领域的主要项目之一，

通过标准化数据格式和安全数据交换协议，实现跨

国健康数据的互通[8]。EHDS在符合欧盟数据保护

标准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安全高效的规则和框架，

共同的标准、实践、基础设施和治理框架，形成了

医疗生态系统，促进了行业内个人和企业健康数据

（如电子健康记录、基因组数据、患者登记数据等）

的交换与使用[9]。EHDS的建设重点为：通过数据

的一次利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保障公民的

数据使用权利；通过数据的二次利用，促进医学研

究、医疗诊断、新药研发和政策制定[10]。

（二）德国：充分发挥协会在数据空间建设中的

作用

德国是欧盟数据空间建设的“排头兵”，数据

空间数量位居欧洲榜首，尤其是在行业数据空间建

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以协会为主体推动

行业数据空间和生态体系建设的模式。2016年以

来，德国通过工业 4.0 推动和开展工业数据空间

（IDS）项目，由弗劳恩霍夫协会承担基础研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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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成立 IDS协会连接了 130多家成员公司，

共同推动 IDS的行业应用和全球化推广。IDS项目

在建设模式方面，注重建立可信任的数据交易共享

网络，引入包括数据主权、数据交易和定价等商业

模型，提供标准化的软件接口“连接器”，确保数

据安全交换和主权完整[11]。IDS项目在推广应用时，

重视需求牵引、生态合作和国际拓展[12]，通过开展

应用需求分析，不断迭代演进，鼓励市场参与者利

用 IDS向市场提供软件产品和服务，不断优化 IDS

的产品生态[13]；推动 IDS成为国际标准，促进国际

化应用和推广[14]。目前，IDS项目已在制造、交通、

医药等领域形成了50多个成功应用案例。

（三）日本：运用分布式平台促进数据共享

日本工业价值链协会发布《互联产业开放框

架》（2019年），以互联产业开放框架为核心，推动

分布式数据共享模式发展[15]。在建设模式上，不同

于德国的 IDS项目，日本围绕互联产业开放框架，

避开数据主权，采用分布式平台方法促进数据共

享。在应用和推广方面，基于分布式平台，由数据

提供方和数据使用方直接进行对接，探索形成双方

认可的数据字典，简化企业内部元数据管理和数据

模型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在机制方面，互联产业开

放框架支持数据提供方、数据产生方和数据平台方

等签订的数据流通指导合同，保证各参与方权利，

以合同形式明确工业数据使用许可范围、供需双方

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解决数据使用过程中衍生的相关

问题。在国际合作方面，积极加强与德国在数据空

间领域的合作，日本信息技术促进机构与欧盟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建立了电动汽车电池信息管理

平台以实现信息共享。日本建立了Ouranos生态系

统，率先推动丰田汽车公司、日产汽车公司、本田

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等 50 多家公司加入，并将在

2025 年与欧盟电池信息平台 Catena-X 实现数据

共享[16]。

（四）美国：侧重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美国重视联邦政府数据的公开、网络安全及数

据资产管理，建立了包含数据开放平台、资源配套

平台、元数据开发平台等在内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体系，但未明确提出数据空间建设的相关制度规

范，也缺少数据空间建设的典型案例。《美国国际

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战略》（2024年）中强调了数

字团结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安全和

具有韧性的数字生态系统，提高在网络空间全球治

理中的影响。实施《美国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战略规

划（2021—2024年）》，积极推动地理信息数据的

协同共享，由各部门、各州和企业共同建设空间数

据基础设施，推动各领域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资源

能够被充分利用，目的是整合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

来源，如地理信息资源，为社会各阶层的决策提供

信息支持。美国只有少数企业开展了数据空间建设

探索。例如，Snowflake公司作为一家以云数据仓

库服务为主导的企业，依托存储和计算分离、中立

性和兼容性、开放协作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等技术

优势，构建了“灵活计费+合作伙伴网络”的商业

模式，形成了一个数据空间生态系统[17]。

（五）中国：数据空间发展百花齐放

近年来，我国对数据空间的认识理解和探索实

践日益深化，企业级、行业级、城市级的数据空间

形态不断涌现，逐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我国数据空间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多模式的特征。

产业界对数据空间的分类各有侧重：按功能不同划

分为算力网、数据要素流通应用、数据治理、数据

安全等；按数据类型不同划分为行业数据空间、公

共数据空间、个人数据空间[18]、企业数据空间等；

按数据敏感性不同划分为原始数据空间、匿名数据

空间、模型数据空间等[19]。我国发布的《可信数据

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从可信数据

空间培育推广角度，提出了企业、行业、城市、个

人、跨境等5类可信数据空间。

从建设主体看，我国数据空间建设通常由政府

发挥主导作用，以政策引导为主要动力，促进不同

主体在各行业、各区域进行实践探索。目前，我国

数据空间建设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模式、市场

主导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市场主建模式[20]。在政府

主导模式下，政府负责规划、制定规则和基础设施

建设，市场主体审核通过后参与数据交换；在市场

主导模式下，行业内部通过自组织数据交换方式和

要求，逐步吸纳参与方并按规则共享交换数据；在

政府引导、市场主建模式下，政府进行统筹管理并

提供经费支持，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负责设计和审

核，形成行业发展生态，各方按需参与数据共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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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激励数据要素价值链条上各主体进行充分共

享，研究人员提出，构建“共票”机制，基于数据

创造的新利益综合凭证，利用区块链对数据空间中

多元主体的贡献进行标识[21]。

在政府与市场“双主体”的引领下，我国在推

进数据互联互通、促进数据空间建设方面，开展了

多主体协同的丰富探索。政府建立共同治理机制和

跨行业的横向规制框架，增强对数据基础设施的投

资建设；市场发挥企业在数据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使其成为数据空间建设的重要载体[22]。例

如，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指导下，30余家保险公

司联合成立了中保车服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电子数据产业集团和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合作，

共同打造了全国首个保险行业数据空间，通过数据

元件和数据金库，实现了保险行业内外数据的融合

和流通[23]。又如，上海市提出面向金融、商务、航

运、科技、交通、能源等专业领域，打造可信数据

空间，到2025年将打造20个特色数据空间。上海数

据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云联手构建的城市数据空间

基础设施——“天机·智信”平台，以华为云Stack

云底座为基础，集成数据采集、汇聚、存储、安全

等基础功能，有效整合公共数据、行业数据、企业

数据等资源，支持普惠金融、跨境贸易、医疗健康

等领域的创新和效率提升，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六）小结

综上所述，国外侧重行业数据空间建设，主要

由联盟或协会等组织推动，以数据平台建设为重点，

通过制定规则、标准和共享协议，促进行业内及跨

行业的数据安全合规共享，发挥数据赋能行业发展

的作用。从工程建设角度来看，国外数据空间建设

主要侧重行业层面，建设模式较为单一，未来需充

分发挥“政产学研用”各方的积极性，从宏观的国

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和城市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

立体化推进数据空间建设，促进各种建设模式在不

同场景下的推广应用和融合创新。我国的数据空间

建设多与建设主体和类型相关，强调发挥政府和市

场的作用，但目前仍缺少从工程建设视角制定的各

方职责分工与协同机制，也未能充分考虑数据行业

和场景属性的特征，亟需结合数据空间建设目标、

驱动因素和价值实现方式等开展深入研究，为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空间提供借鉴。

三、数据空间的类型和工程建设模式

本文主要从工程建设的视角，基于驱动要素对

数据空间进行类别划分。数据空间建设的目标是促

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的流通和使用，显著提升各

领域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的使用水平，激发全社会

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繁荣数据产业生态，支撑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因此，数据

流通的基础设施、可信管控的关键技术、丰富的应

用场景、专业的服务生态等是实现数据空间建设目

标的驱动因素。基于此，可将数据空间分为战略引

领型、技术驱动型、需求牵引型和生态赋能型4类

（见表1）。

（一）数据空间的4种类型

1. 战略引领型

战略引领型数据空间侧重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破除数据资源有效供给、合规流通、高效利用

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制度、机制体制、标准规范等障

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资源的合规开发

和利用是数据空间建设的重要目标。针对数据资源

供给不足、确权依据缺失、价值评估规范不全、技

术标准不统一等挑战，需要政府强化顶层设计、发

挥统筹引领作用。战略引领型数据空间的特征在于

政府主导、强顶层规划属性，可以利用政策、资

金、公共数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统筹解决机制障

碍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前瞻布局并引领各方共建

满足基础需求的数据空间。围绕此类型数据空间的

工程实施与重点应用，需聚焦健全数据空间法规制

表1　数据空间的类型及特征

项目

推动主体

主要特征

侧重点

战略引领型

政府统筹

公益属性较强

强调顶层规划

技术驱动型

企业主导

创新属性较强

强调技术创新

需求拉动型

龙头引领

市场属性较强

强调价值协同

生态赋能型

城市主体

融合属性较强

强调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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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善数据基础设施、制定相关标准规范，为数

据空间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基础保障；鼓励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数据空间工程项目，构建以数据空间为

纽带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基于数据空

间工程驱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促进数据

空间工程落地和应用推广。

2. 技术驱动型

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是数据空间的

三大核心能力，需要依托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技术

驱动型数据空间侧重于解决数据流通利用中的可信

管控难、资源交互差等关键技术问题，需充分发挥

企业主体的创新作用。技术驱动型数据空间的特征

是强调创新技术引领，侧重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灵活

多样的技术路线优势，满足数据空间内大规模、多

类型数据在跨主体、跨空间、跨区域场景下的动态

管控、语义统一等要求。数据空间技术创新能力主

要包括：对数据空间内主体身份、数据资源、产品

服务等的可信认证，对数据流通利用全过程的动态

管控、实时存证和结果追溯等；不同来源数据资

源、产品和服务在数据空间的统一发布、高效查

询、跨主体互认，实现跨空间的身份互认、资源共

享和服务共用；多主体在数据空间规则约束下共同

参与数据开发利用，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产品或服

务转化，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等。

3. 需求拉动型

数据具有鲜明的场景特征和显著的行业属性，

在促进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中扮演关键角

色；数据空间是支撑产业链各主体共同开发和利用

产业链数据资源的重要载体。需求牵引型数据空间

侧重于释放行业数据要素价值，赋能产业链整体转

型升级，依赖行业龙头企业牵引，其特征是应用场

景导向、强价值协同属性、依靠龙头企业引领和带

动。该类型数据空间主要以满足参与数据空间主体

的数据和应用需求为主，特别是企业对所属产业链

上下游的数据和应用场景需求。通过该类型数据空

间建设，可以自下而上地实现关联度较高行业数据

的融合创新应用。

4. 生态赋能型

数商生态作为激发数据空间潜力和加速数据要

素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数据空间内数

据供给与需求、促进数据流通与交易、激发数据创

新与应用的重要纽带。生态赋能型数据空间侧重于

培育壮大服务型、技术型、应用型数商生态，促进

数据空间运营生态的发展；围绕城市产业发展和治

理等典型场景，发挥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带

动作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生态。生态赋能型数据

空间的特征是繁荣数据产业和强调协同服务属性。

数据产业生态的培育壮大依赖海量数据资源和明确

场景应用，可率先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结合城市创

新发展，打造生态赋能型数据空间。依托城市公共

数据或城市治理场景等优势，吸引和汇聚数商、数

据持有方等各方参与，形成体量更大、类别更全的

城市级数据资源体系；打造基于数据空间的开放合

作服务环境，为数据空间内的数据产业生态提供共

同开发的系列数据产品和服务、共创数据价值的场

景和能力、促进各类数据资源高效整合和充分利

用，从而加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赋能城市治理、

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场景。

（二）数据空间工程建设模式

为充分发挥驱动要素的功能作用，应坚持分类

施策，充分发挥“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协同共

建数据空间。在工程建设方面，针对4类数据空间

类型，结合各类驱动要素的特征，可分为“政府主

导+数据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数据开发利用”“场

景牵引+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合作+数字城市建设”

4种建设模式。

1. “政府主导+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此类建设模式以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为主要参与

主体，通过健全数据基础制度、推动制定数据空间

建设标准、引导政府及公共机构数据高效供给和合

规流动，为数据空间参与主体提供数据流通和应用

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从运行模式看，主要包括

3个环节：① 政府侧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与规划引领

作用，明确数据空间的总体框架，提出总体要求，

试点搭建逻辑统一的数据空间基础设施，为参与数

据空间建设的主体提供共性基础服务；② 自上而下

地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③ 在建设过程

中，以管理者角色为各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必

要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保障。

2. “技术创新+数据开发利用”建设模式

此类建设模式以创新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关

联数商企业为主，通过激发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研

发创新能力，打造“专精特新”数据空间。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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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上，主要有两条路径：① 构建数据自采集平

台。中小型创新企业依托自身数据采集与运营体系

建立数据运营平台，如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飞友科技有限

公司等，通过自采、经由机构授权或公开爬取等方

式，建立归集数据的渠道和运营体系。② 专攻技术

研发与创新解决方案。企业结合跨域数字身份认证

技术、跨域数字安全隔离技术、跨域数据使用控制

技术、数据合规权益保障技术以及低代码技术，运

用联邦计算的安全沙盒提供开放数据空间，将核心

数据区隔离，在保障数据持有权与加工使用权合理

分置的基础上，探索提供数据产品或服务。例如，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利用隐私

计算、数据使用控制、数据封装、数据分发等技

术，研发了数据空间产品，并面向医疗、农业等领

域完成了结直肠癌预测模型、糖尿病精准分型模

型、种粮大户财政补贴模型、经营连续性分析等系

列数据产品的“可用不可见”。

3. “场景牵引+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模式

此类建设模式重点以行业内不同规模的企业为

主体，包括大型企业、平台型企业、链主企业、行

业龙头企业等，结合企业在行业所处的位势，建设

能够助力强链、补链的行业级和领域级数据空间。

从运行模式看，主要有两条路径：① 从强产业链角

度出发，由具有全产业链条业务的龙头企业来打造

数据空间，实现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的整合与

打通，加速数据在行业内的共享交互与流通利用，

以此进一步丰富数据应用效能，提升数据对行业的

整体赋能水平，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② 从融

合应用场景出发，行业内龙头企业联合其他平台型

企业、中小型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建，以公

共管理类、商业应用类、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行业为

切入点，由数据空间建设方、运营方吸引对应用场

景有实际需求的主体参与，通过共享使用需求、产

品服务应用场景、多主体联合开发场景等方式，实

现应用需求对行业数据空间建设的牵引和赋能

效应。

4. “服务合作+数字城市建设”建设模式

此类数据空间工程建设模式以负责城市运行管

理的公共职能管理部门、社会第三方机构等为主，

围绕城市规划、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生态环保等

领域，发挥城市公共数据资源“药引子”作用，汇

聚各类社会数据，形成城市级数据资源体系，助力

数字城市建设。从运行模式看，主要有两条路径：

① 以“城市大脑”服务为核心，由城市运营管理机

构打造数据流通应用中枢[23]，如杭州市的“城市大

脑”、城市数据湖、数据银行等，基于城市或区域

内现有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或平台来构建。由于公

共数据授权运营成为数据流通和利用的重要方式，

城市管理机构需更加关注数据运营方的作用，积极

打造城市数据生态圈。② 针对行业部门数据对外开

放范围有限、政府内部数据共享开放服务水平参差

不齐等问题，相关管理机构可以联合数据交易机

构、数据经纪服务商等合作构建数据空间。例如，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重庆西部数

据交易中心等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与城市运行管理机

构有较多业务合作，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的公共数据中有部分数据产品经授权后可

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架，以此面向用户提供数据

产品或服务。

以上 4类数据空间工程建设模式虽建设侧重点

不同，但彼此可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相互融合（见图1），在技术上可基于共识规则实现

互联互通，在资源上可基于数据供需特征相互匹

配、相互协同，在形态上可随着发展规模和阶段的

不同进行融合与演变。例如，“技术创新+数据开发

利用”的技术驱动型可与“场景牵引+产业转型升

级”的需求拉动型进行融合发展，进而演变为城市

服务合作 

+  

数字城市建设 

技术创新 

+  

数据开发利用 

政府主导 

+  

数据基础设施 

场景牵引 

+  

产业转型升级 相互融合  相互作用 

向行业延伸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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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政
策 

行
业
需
求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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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种数据空间工程建设模式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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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区域的数据空间。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数据空

间工程建设模式会在战略引领、技术驱动、需求拉

动以及生态赋能4个基础模式基础上，融合产生出

不同类型的复合型建设模式。

四、数据空间工程的推广应用建议

（一）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数据空间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

设计，积极落实《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

发利用的意见》《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数据

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可信数

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等政策文

件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类数据空间建设的总体要

求、发展路径，制定重点任务，强化保障措施。针

对当前数据空间建设中存在的痛点、难点、卡点，

积极推动多主体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形成跨部门、

跨领域、跨平台的协同合力。鼓励地方根据本地产

业特点和资源禀赋，出台差异化支持政策，根据不

同类型数据空间特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例

如，针对战略引领型数据空间，注重基础设施建

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针对技术驱动型数据空

间，着重支持技术创新和开放数据共享；针对需求

拉动型数据空间，积极推动重点应用场景联动和行

业标准体系建设；针对生态赋能型数据空间，完善

数据流通权责机制，促进数据跨部门共享流通与协

同应用。

（二）强化关键技术创新

国外数据空间建设实践表明，先进的数字化技

术是数据空间建设的重要支撑。建议在核心技术方

面牢牢掌握技术主动权，形成一套自主可控的数据

空间技术体系。① 在可信控制技术方面，充分激活

企业主体、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活力，加强数据要

素场、隐私计算、区块链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试

验，强化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解决数据隐

私保护、数据可信流通等技术难题。② 在资源交互

性技术方面，率先围绕数据统一标识、数据标签

化、数据安全性等共性技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推动数据跨域共享和流通，促进多主体数据可

信、可控、可管，实现数字化设施之间的高效互联

互通。③ 在价值创造技术方面，降低参与主体面临

的潜在风险、开发成本和技术门槛等；发挥国家算

力枢纽节点的“算力高地”作用，推动区域算力调

度、跨区域算力调度等平台建设，为提升数据空间

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提供高质量算力支持。④ 在

技术创新模式方面，重视开放创新与生态协同，通

过扩大生态合作，支持大数据企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等参与数据空

间建设，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与开源开放模式的优

势，增强技术的普适性。针对数据处理、高效算

力、算法创新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通过搭建开放平

台，共建创新生态，推动更多技术成果的落地和应

用，通过开源工具和标准推广，加强数据空间组件

的开发和维护，推动开源创新生态建设。

（三）深化应用体系建设

数据空间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且其长效运行

需持续迭代，因此，数据空间建设既需要高度重视

行业需求，也需要加快构建企业间、行业间、城市

间、区域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和标准体系。建议加强

行业需求分析，梳理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大、

中、小企业融通等的应用场景清单，通过数据空间

用例测试评估，提升数据资源供需匹配水平。① 在

建设标准方面，坚持急用先行原则，分步建立和健

全数据空间技术、管理、运营、安全等标准体系，

为数据空间建设和运营提供统一的共性规范，加快

推进数据标识、数据模型、数据语义、互联互通等

共性标准的研制。② 在管理运营方面，明确数据权

属，建立可信的数据审计和监管体系。③ 在安全保

障方面，细化数据安全相关细则，强化数据空间的

安全机制，明确安全基线和底线，包括数据分类分

级规则、安全防护工作机制、加密技术、隐私保

护、数据治理框架等。④ 在国际合作方面，积极参

与国际领域数据空间标准和规范的制定，积极开展

数据空间跨境合作交流。

（四）启动试点示范工程

坚持试点引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龙头企业

等的积极性，支持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选取数据

流通场景，联合数据空间解决方案商，启动各类数

据空间建设试点，打通全产业链数据流通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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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试点选择方面，可优先面向具有战略性、公益

性或需求旺盛的金融、工业、能源、医疗、交通等

行业启动数据空间建设试点，充分发挥数据交易机

构职能，引导数据交易从场外向场内转化。② 在试

点推进方面，可分期逐步开展，探索形成“政策引

导 ‒ 试点项目 ‒ 成果转化 ‒ 企业孵化 ‒ 产业生态”

的产业化路径。第一阶段围绕政策引导与框架设

计，发挥战略引领作用，确定需要试点的数据空间

类型、目标和量化评价指标，确保试点方案的可操

作性和可评估性。第二阶段探索以应用为牵引的数

据空间技术融合，结合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等应用场

景，推动隐私计算、区块链、数据要素场、数据件

等各类数据空间技术融合，形成政府牵引、各地探

索、各主体先行先试的数据空间建设模式。第三阶

段重视数据空间生态培育，促进技术型、应用型和

服务型数商等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数据空间，通过

提供政策优惠、资金支持等措施，鼓励企业与科研

机构共同打造数据共享共用等应用场景，逐步完善

数据空间建设的创新应用体系。第四阶段是在试点

基础上，推广可复制和可借鉴的数据空间建设、管

理与运营模式，形成示范推广效应，通过建立和健

全连接战略引领型、技术驱动型、需求拉动型、生

态赋能型数据空间等技术、管理和服务体系，构建

全国一体、互联互通、板块联动的数据空间工程

体系。

五、结语

数据空间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技术需要，是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依托。数据空间工程建设

作为推动数据要素流通的重要支撑，对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总结提炼了我国数据空间工程的4种建设

模式，从政策、技术、应用和试点等方面提出了加

快推进数据空间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地

方、有关部门以及重点企业推动数据空间建设提供

有益参考。

整体来看，我国数据空间建设的体制机制、数

据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特点与欧美等国家不同，应

不拘泥于国外现有的建设经验，充分发挥我国海量

数据资源和广阔应用市场双重优势，通过国家“自

上而下”的战略引领和地方“自下而上”的实践创

新相结合，强化试点先行、标准引领，以点带面、

统分结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数

据空间建设新模式，促进“算力之用”与“数据之

治”有机结合，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

争新优势，助力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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